
五邑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标兵）、优秀共

青团员（标兵）、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三好学生评选办法

一、申报条件

（一）优秀共青团干部（标兵）

1.理想信念坚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

会主义，有浓厚的家国情怀。

2.道德品行优秀。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

倡导良好社会风尚。成为注册志愿者，经常参加志愿服务；

成为网络文明志愿者，积极参与构建清朗网络空间。

3.模范作用突出。热爱本职工作，具有奉献精神和团队

合作意识；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在团的各项活动中起到良好

的模范带头作用，在群众中具有威信。学习
设

坚 义⡧ੂ 䘒 ⾔㘻Րᒩ 伄 ）㗚㘻䎭学㤹ѣ㢥㋴ࣕ耀Ⲻ⁗㤹ᑜཪ֒ࣖ

ͮ

ҖⲺ团䎭团Җ� 标Җ 标 伄优ቐ Җ 标ᇬ⭩优㘻 Җ 标团Җ�ࣖ倀
⽴

（㪖ࣖ

亯�ࣖ䜀䰪Ȁ

ᘍ㔒一学̀ඐ߂ޭࣗ ѿ─θള䘒ᶷ⨼

ࣖᘍ䰪ɰ�

学Րシ

Җ൞ 标㪖Ⲻ
グ学ՍՐ໔܀

㋴܀



年度无挂科记录。

7.现职团干部，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从事团的工作

累计不少于一年。作为保留团籍的团员，在广东“智慧团建”

系统完成团员向组织报到；作为团干部，已入驻广东“智慧

团建”系统团干部移动端（广东共青团微信企业号）并向组

织报到；本人任职的团组织及所有下级团组织，组织树建立

完备，团干部入驻团干部移动端并报到、团员在线报到全面

完成。

8.本人任职的团组织及所有下级团组织按规定做好团

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及时办理团员转出和接收手续，且未

出现大量申诉；广东“智慧团建”系统业务响应及时。

9.本人任职的团组织及所有下级团组织团员连续 3个月

未交团费比例低于 10%（团费缴纳比例以广东“智慧团建”

系统为准，统计截止时间：2020 年 3 月 31 日）。

10.“优秀共青团干部标兵”需曾获得校级或以上团委

授予的五四表彰奖项。

（二）优秀共青团员（标兵）

1.拥护党的领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

会主义，有浓厚的家国情怀。

2.自觉遵守团的章程。模范履行团员义务，积极参加“三

会两制一课”和团的活动，在 2019 年度团员教育评议中获

得优秀等次，团龄在 1 年以上（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在广东“智慧团建”系统完成团员向组织报到，按时在系统





人和事敢于斗争。

6．积极协助组织了解学生的情况，及时反映同学的意

见要求，经常对学生工作提出各种建议。

7．身体健康，积极参加文体活动，体育成绩达标。

（四）优秀三好学生

1．在该学年度教学计划内课程（除通识课和公选课），

总学分平均成绩名列同年级同专业前 10％的学生，依据其

综合测评总分在 同年级同专业的排名，选出参与综合测评

学生人数的 3％，评为校 级“优秀三好学生”，同时获得

一等奖学金。

2．在该学年度教学计划内课程（除通识课和公选课），

总学分 平均成绩名列同年级同专业前 20％的学生，依据其

综合测评总分在 同年级同专业的排名，选出参与综合测评

学生人数的 6％，评定校 级“三好学生”，同时获得二等

奖学金。

3．在该学年度教学计划内课程（除通识课和公选课），

总学分 平均成绩名列同年级同专业前 30％的学生，依据其

综合测评总分在 同年级同专业的排名，选出参与综合测评

学生人数的 12％，评定院 级“三好学生”，同时获得三等

奖学金。

4．当年的本科插班生、转专业学生（不足一学年）不

参加评选， 并且不列入评选比例中。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该学年度“三好学生”的

评选及享受奖学金。

1．违反校纪校规受到通报批评或警告及以上处分的学

生；在留 校察看期间的学生。



2．德育测评分低于 80 分的学生。

3．所学课程（含重修课程）有不及格者，通识课和公

选课除外。

4．该学年度有旷课记录者。

5．文体测评分低于 70 分的学生。

6．新生入学考试和实验室安全入学考试不合格者。

二、评选办法

（一）优秀共青团干部（标兵）、优秀共青团员（标兵）

由各级团组织及校三会根据申报条件进行推荐申报，经

校团委审议报校党委审批后进行表彰。

（二）优秀学生干部

1．在班级中任职的学生干部由班导师负责组织推荐候

选人每班 一人，学院学生干部可由各学院学生工作主管领

导推荐。

2．校团委、学生会、自律委员会的学生干部由学生处、

团委推 荐，并组织全体“三会”干部进行评选，评选比例

为“三会”干部的 25％。

3．校团委、学生会、自律委员会评出的“优秀学生干

部”，由 团委负责填表登记，并经团委书记签署意见。各

学院评出的“优秀 学生干部”由各学院负责填表登记，并

经学院领导签署意见。所有 登记表均报学生处审核批准。

4．各班、学院和校“三会”在当学年度评选的“优秀

学生干部”不能重叠。

（三）优秀三好学生




